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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IFRS 聚焦》阐述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 2021 年 5 月发布的对《国

际会计准则第 12 号——所得税》（IAS 12）的近期修订，题为《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

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12 号>（IAS 12）作出的修订）》。 

  此项修订对 IAS 12 规定的初始确认豁免引入一项例外情况。 

 运用此项例外情况，主体不对产生相等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的交易应用初始确认豁免。 

 此项修订适用于在列报的最早比较期间期初或之后发生的交易。 

 此项修订亦适用于与在列报的最早比较期间期初的与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以

及废弃处置义务和相应确认为资产的金额相关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 

 此项修订对自 2023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报告期间生效，允许提前采

用。 

 

 

 

 

 背景 

对于某些交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要求同时确认资产和负债。相应地，IAS 

12 也可能要求确认相互抵销的暂时性差异。在本次修订前，尚不明确 IAS 12 是否要

求确认此类暂时性差异的递延所得税或者是否适用初始确认豁免。对于不属于企业合

并且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税利润的交易，初始确认豁免禁止主体在初始确认

相关资产或负债时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 

有关修订  

IASB 修订 IAS 12 以进一步提供初始确认豁免的例外情况。根据该修订，主体不对产生

相等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交易应用初始确认豁免。 

取决于适用的税法，相等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可能会产生于不属

于企业合并且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税利润的交易中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

例如，在租赁期开始日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IFRS 16）确认

租赁负债和相应的使用权资产时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在 IAS 12 作出修订后，主体必

须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同时所确认任何递延所得税资产须符合 IAS 12

规定的可收回性标准。 

http://www.iasplus.com/
http://www.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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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B 同时在 IAS 12 中新增了一个示例以说明如何应用该修订。  

观察 

在就修订初稿征询公众意见时，IASB 建议在主体因其他原因确认金额不相等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

（“确认限额”）的情况下，确认豁免应继续适用。通过应用确认限额，主体将确认相同金额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和负债，且仅当符合可收回性要求时主体才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因为反馈意见认为限额不符合 IAS 12 的原则，IASB 决定将其从有关修订中剔除。此外，应用限额较为复杂

并且会增加主体的负担。 

因此，该修订可能会导致在交易初始确认时确认金额不相等的递延所得税。在这种情况下，主体应将任何

差异计入损益。 

 

过渡性规定和生效日期 

主体应对在列报的最早比较期间期初或之后发生的交易应用该项修订。 

此外，在最早比较期间的期初，主体应当：  

• 对与下列各项相关的所有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和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前提是很可能

获得能利用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来抵扣的应税利润）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 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 退役、复原和类似负债以及确认为相关资产成本一部分的相应金额 

• 将初次应用该修订的累计影响确认为对该日留存收益（或权益的其他组成部分，如适当）期初余额的

调整 

首次采用者应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过渡日应用上述规定。 

 

观察 

在征求意见稿中，IASB 建议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 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IAS 8）全

面追溯应用此项修订。然而，IASB 留意到这将要求主体追溯评估每项租赁和退役义务在初始确认时是否产

生相等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因此 IASB 认为，与全面追溯调整法相比，目前包括的针对这些项目的过渡方法将使该修订更易于应用且成

本更低，同时能够实现修订的目标。该方法也可防止因有关修订与 IFRS 16 的过渡性规定的相互影响而产生

的任何不确定性。 

 

此项修订对自 2023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报告期间生效。允许在生效日期之前应用该修订。 

进一步信息 

如您对 IAS 12 的修订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德勤日常联系人反映或联络本《IFRS 聚焦》所列的联系人。 

 

德勤会计研究工具（DART）是一个汇集会计和财务披露文献的综合在线技术资料库。载于 DART 的 iGAAP

让您能够查阅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各项准则全文，并提供下列内容的链接： 

• 就按照 IFRS 准则进行报告提供指引的德勤具权威性的最新 iGAAP 手册；及 

• 针对按照 IFRS 准则报告的主体的财务报表范例。 

如需申请订阅 DART，请点击此处发起申请流程并选择 iGAAP 订阅计划。 

请点击此处了解关于 DART 的更多信息（包括订阅计划的定价）。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
https://dart.deloitte.com/iGAAP
https://subscriptionservices.deloitte.com/#/plan
https://www2.deloitte.com/global/en/pages/audit/solutions/igaap-on-dart-globa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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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联系人 

全球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领导人  

Veronica Poole  
ifrsglobalofficeuk@deloitte.co.uk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卓越中心 

 

美洲   

阿根廷 Fernando Lattuca arifrscoe@deloitte.com 

加拿大 Karen Higgins ifrsca@deloitte.ca 

墨西哥 Miguel Millan mx_ifrs_coe@deloittemx.com 

美国 Robert Uhl iasplus-us@deloitte.com 

亚太地区 Shinya Iwasaki ifrs-ap@deloitte.com 

澳大利亚 Anna Crawford ifrs@deloitte.com.au 

中国 Gordon Lee ifrs@deloitte.com.cn 

日本 Kazuaki Furuuchi ifrs@tohmatsu.co.jp 

新加坡 Lin Leng Soh ifrs-sg@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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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Thomas Carlier ifrs-belgium@deloitte.com 

丹麦 Søren Nielsen ifrs@deloitte.dk 

法国 Laurence Rivat ifrs@deloitte.fr 

德国 Jens Berger ifrs@deloitte.de 

意大利 Massimiliano Semprini ifrs-it@deloitte.it 

卢森堡 Martin Flaunet ifrs@deloitte.lu 

荷兰 Ralph Ter Hoeven ifrs@deloitte.nl 

俄罗斯 Maria Proshina ifrs@deloitte.ru 

南非 Nita Ranchod ifrs@deloitte.co.za 

西班牙 Jose Luis Daroca ifrs@deloitte.es 

瑞士 Nadine Kusche ifrsdesk@deloitte.ch 

英国 Elizabeth Chrispin deloitteifrs@deloitte.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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